[bookmark: _GoBack]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研究計畫專任人員到(續)職約聘書11503
	服務單位(系所)
	
	職稱
	
	員工編號
	

	計畫補助單位
(經費來源)
	
	校內計畫
編號
	

	計畫名稱
	

	計畫執行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聘用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支領酬金
	月薪  , 元
	差勤管控
	□比照勞工請假規則 ■與計畫專任人員另有約定

	進用狀況
	□到職，到校日期  年  月  日

	工作內容
	協助計畫相關內容與執行

	上班地點
	□校內：              分機          ； □校外：           聯絡電話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最高學歷
	

	身分證字號
(居留證號)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性別
	□男□女

	國籍
	▓本國國籍中華民國□外國國籍
	行動電話
	

	通訊地址
	
	備註
	簽陳文號：	

	選擇離退金制
	▓(限本國人)新制勞退基金自提     %
	
	

	是否在職進修
	▓否 .□是.於進修(須檢附學生證影本)
	
	

	一、除在職進修專班或進修部學生得專職於研究計畫外，在職人員或在學學生不得擔任專任人員。但計畫委託(補助)機關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二、計畫主持人(用人單位)與專任人員應遵守「各級主管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進用為所屬單位之專任人員。」之迴避進用規定。
三、專任人員在聘用期間，得請領教職員證與汽機車通行證，圖書館、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得依各單位之規定使用，其他福利事項悉依計畫經費編列而定。
四、專任人員每月工作酬金，於該計畫經費編列之額度內按月依委託(補助)機關相關規定標準核實支給，應由計畫主持人（用人單位）事先負責覓得支應經費，且亦須按月支給酬金。惟委託(補助)機關因故未完成簽約或其他相關因素無法支應該專任人員工作酬金所產生之人事費用，應由計畫主持人(用人單位)負責覓得支應經費。
五、專任人員在不違反計畫委託(補助)機關規定，且符合業務需要及不影響本職工作情形下，得事先填列兼職(兼課)申請表並陳校長核可後，在校內兼職兼課;另在校外兼職兼課須事先經專案簽陳校長核准。
校內外兼課每週合計上限為四小時，且校內外兼職兼課合計以二個為限。
專任人員不得擔任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其他專題研究計畫之研究人力。
於專題研究計畫中已擔任專任人員、兼任人員、臨時工任一類者，不得再擔任同一計畫之其他類研究人力。
[bookmark: _Hlk184115338]六、專任人員應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法、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與本校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規定等規定，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專任人員發現其與學生之關係有違反以下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及陳報本校或本校主管機關處理：
(一)與未成年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以性行為或情感為基礎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二)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學生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而有地位、知識、年齡、體力、身分、族群、或資源之不對等權勢關係時，與成年學生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以性行為或情感為基礎等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專任人員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法、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與本校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規定者，應視情節輕重，分別依相關法令規定予以懲處。
七、專任人員參與計畫作業所蒐集之資料及研究所得之成果，非經本校同意，不得擅自利用或公開，未經本校書面授權，絕不引用或使用任何專屬本校所擁有之技術秘密，離職後亦同，如涉及不法利益及其著作權、專利權、或其他任何智慧財產權，及與計畫相關之肖像權等，將依法處理。
八、計畫主持人(用人單位)應按工作實際需要指定及彈性調整安排專任人員工作時間;專任人員出勤時應依「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計畫專任人員簽到(退)表」確實簽到、簽退及請假，計畫主持人(用人單位)應落實管考。
九、專任人員應遵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不得於中國大陸設有戶籍、領用行政院或大陸委員會依相關法令規定禁止領用之中國大陸身分證件。
十、終止聘用關係應依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研究計畫專任人員管理要點第十一點規定辦理。
本人                     (簽章）同意接受本約聘書各項內容，並願遵守上開各項約聘條款及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研究計畫專任人員管理要點規定。

	計畫主持人
	本人同意以上約聘條款（簽章）
	用人單位
(一、二級主管)
	本單位同意以上約聘條款（簽章）

	研發處
	
	總務處事務組
	換計畫聘用且未中斷勞、健保者敬會承辦人

	主計室
	
	人事室
	
	校長
	



